解放初期新区农民借贷的停滞与缓解措施

—以中南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常明明

（贵州财经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内容摘要：民间借贷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中共在新区相继实行了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对旧的高利贷债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革命，长期压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大大消弱乃至彻底废除。但与此同时，也普遍发生了农民借贷的严重停滞，乡村借贷活动陷入僵局。为了促进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活跃农村金融，但是当时农村民间借贷停滞的局面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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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中共在新区
相继实行了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对旧的高利贷债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革命，长期压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大大消弱乃至彻底废除。当时，虽然中共在农村大力提倡自由借贷，但是农民借贷的普遍处于严重停滞的状态，乡村借贷活动陷入僵局，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兹以中南区为中心，拟对此做一初探。

一

由于受老区土改废债的影响，以及即将面临土地改革这一巨大社会经济变革，新区农村的借贷关系在解放后就处于停滞的局面。在中南区，如湖北大冶专区鄂城樊川乡、怀德乡“解放后农村借贷陷于停顿状态”，
湖南长沙专区，“农村借贷关系陷于停顿，有余粮的大多藏起来，或设法换成金银埋入地里。”
在西南区，“解放后的情况，主要是借不到债的问题。”
在西北区，农村的债务问题“重点不是减不减的问题，而是放不放的问题。”

为了既使农民免除高利贷盘剥，又不致使土地改革后农村借贷关系停止，在酝酿新区土地改革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新区农村债务也是中共反复斟酌的一个问题。195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各地征询意见：“高利贷问题究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息和普遍利息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由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在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未列入关于农村债务问题的条文，而是继续探讨妥善的处理办法。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给各地指示电》中提出：“农民欠地主的旧债废除，从当地解放以后欠的新债不废，以后借债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为了准备处理债务纠纷的办法，望华东和中南两中央局各起草一个处理债务纠纷的条例，在一个半月内送交中央审查，经中央决定后，发交各地，但不公布，看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债务纠纷，即将这个条例公布或加某些补助办法公布，以便能够适时当地处理各地所发生的债务纠纷。”

早在1950年2月，中南区军政委员会颁布的《中南区减租减息条例》就规定，对于处理农村债务的基本原则是：（1）在当地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前，农民向地主、旧式富农、高利贷者所借之旧债，一律以原本按月利分半计息清偿，如过去已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2）中贫农相互之间债务纠纷，由人民政府与农民协会作为农民的内部问题，协议调解之。（3）凡货物买卖及赊欠之帐，不在减息清偿之列。由于当时还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条例还没有对地主的债务全部废除，但对其他债务的处理，已比1947年土地改革法大纲的补充说明更加具体。在接到中央的指示电后，华东军政委员会1950年10月11日颁布了《华东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暂行办法（草案）》，该《办法（草案）》中进一步规定了废除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而对其他债务处理原则与中南区的规定大体一致。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后，1950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其规定：解放前农民所欠地主的债务全部废除；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富农的债务，发生纠纷时，利倍于本者，停利还本，利二倍于本者，本利停付，付利不足本之一倍者，应承认富农的债权继续有效，付利达本之一倍以上不足两倍者，得于付利满二倍后解除债务关系。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债利生活者和学校的债务，也按所欠富农债务办法处理。所欠祠堂、庙宇及其他社团的债务，一般应予废除。解放前的义仓积谷，无论借给何人，均应依原约定归还本利。凡货物买卖及工商业务往来欠账，仍依双方原约定处理。解放前农民所欠农民的债务及其他一般的借贷关系，均继续有效
。这个办法总结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处理农村债务的经验，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宗旨，充分考虑了新区农村债务关系的状况，着眼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是较为全面和妥善的办法。

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摧毁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的旧的高利贷制度，农民的债务负担因而大大减轻，经济翻身。如江西上高县从195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期间，全县10个乡共废除农民欠地主的旧债谷达26500余担
。湖北云梦县龙洋乡在土改中农民欠地主阶级的债务也废除了，如李来苟欠地主李先祺的稻谷20石，雷家井贫农张厚丰欠地主张高新稻谷30石，贫农张木山欠地主及公祭谷共30石，在土改中都取消了，仅雷家井1个村就废除债务达139.5石
。同时，农村中其他债务特别是农民群众之间的债务，也有了妥善处理的依据。

通过广泛宣传自由借贷政策，农村趋于停滞状态的借贷关系逐渐有了些微的改善，借贷关系缓慢地开展起来。如湖北浠水县河东村，该村农会在减租结束后抓紧宣传春耕生产十大政策，倡导农民间进行自由借贷，中农李玉美自动拿出140斤大米，借给5户贫农。在他的影响下又有5户中农自动拿出15斤花绒、1石谷，借给7户缺粮的农民，帮他们解决生产困难。此外，在减租中得到果实的一些佃中农，也自愿拿出大米1728斤，共解决了370人的春荒困难
。该县团陂区全区互借大米在1600斤以上
。河南内乡赤眉区群众实行互助互济、自由借贷，共计借贷粮3000余斤，解决了39户贫苦农民的生产渡荒问题
。湖南东安县白牙市区八保七、八十户缺粮农民中，经过开展自由借贷后，43户农民借到了谷子74担，部分解决了渡夏荒困难
。江西宜春天台区塘霞村村干李凤秋将自己多余的20桶谷出借给缺粮的农民渡荒，并向群众宣传自由借贷政策，在他的带头与宣传下，全村共借出谷120多桶
。虽然自由借贷在各地均有所展开，但总体上农村民间借贷仍处于停滞状态，1951年4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关于春耕生产工作的指示》中，分析了当时由于农村政治经济改组所带来的困难：“在老土改区（河南约1700万人口的地区）1950年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在新土改地区（约3000万人口）新得地的贫雇农缺乏生产资料，中农、富农对发家致富，雇工借贷带有顾虑，地主仍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生产怠工，也有一些自己不能劳动，又不敢雇工耕种；正在土改的地区（约1500万人口）土地所有权尚未确定，未得地的雇贫农英雄无用武之地，原来的佃中农及佃富农怕田地分给别人，不愿意加工施肥，地主仍在分散隐藏财产，雇工借贷几乎全部停滞；在未土改的地区（约6000万人口）群众多未充分发动，大多数贫农生产力很低，富有者在彷徨，生产情绪受影响。”

总之，在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或即将面临这一强大的政治运动，农民在借贷上还存在很大的思想顾虑，有的农民怕因放贷而提高成分，算剥削帐；有的还是勉强借出，以为土改时还会作废；有的不敢说利息，怕秋征时把利息征粮。借贷大多局限于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和亲朋好友之间，正常的私人借贷关系远没有开展起来，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调查，湖北省荆州专区中农在解放前户均放粮1000斤，土改后每户仅放450斤
，原因是中农有粮不敢放“怕露富”、怕“冒尖”、怕“提高成分”、怕说“放高利贷”，顾虑重重。如江陵县雨台乡中农陆妈妈，解放前放30石谷，解放后一粒不放，把粮收回囤积，并说“放出倒不要紧，就是怕将来收集我的材料划我为地主。”此时借贷还是亲朋邻居或其他间接关系，均在暗中进行，借放双方，深恐第三者知晓。甚至有的中农为了装穷，而假欠债，富农更不敢放
。在湖北省光化县白莲寺乡，土改后农民普遍存在怕露富，怕算剥削帐，以穷为荣，不是亲朋四友和家门就借不出来，就是亲朋四友能借也变为秘密的借贷方式，如贫农杨金保放帐外乡，不叫群众知晓，贫农陈共璋放给聂少华小麦2斗，是在夜晚人静时偷偷放的，另外该乡现在放债多半是贫农，而真正有余粮的中农放债却很少
。又如据江陵雨台、公安中和、鄂城邓平等乡275户农户逐户调查，余粮265000斤，平均每户964斤，一般乡汇集在中农手上的资金至少有五六千元，多则一万元，但借出的很少；另据襄阳专区四个乡的调查，借贷资本约占农村社会余资的6.4%，借贷开展较好的乡，也不过10%
。刘少奇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现在商人不大借了，地主不能借了，我们新的信贷制度又未建立，农民就借不到钱，这种情形，比商人剥削他们还坏，农民小生产者不能不对这种情行叫苦连天，生产受影响更大。”
 

上述情况表明，在减息和土改废除封建旧债政策之下，农民原来所受的高利贷剥削虽然大大减轻乃至彻底废除，但同时又陷于借贷无门的痛苦之中。而当时民间借贷的用途主要是农民为了维持生活，应付一年一度的饥荒，或其它生活费用的临时支出，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使农民很难度过难关，埋怨“四门紧闭，借不到钱”。

二

从经济层面上来讲，解放后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的停滞固然与地主等封建剥削阶级被消灭，农村财富趋于平均，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关。但在全国解放后的土改中，执行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对中农阶级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保留不动，中农在土改前后的生产条件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土改后国家所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也有利于中农阶级的经济发展，在此情况下，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理应处于发展状态。因此，土地改革后农村私人财产权在政策实践中缺乏有力的保障是造成当时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停滞的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土改后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

建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1950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提地和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在法律上明确提出了保护农民的私人财产权。根据解放后新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农村土改的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内容是反封（封建地主）而不反富（富裕农民）。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权）对农村阶级的划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导致土改中不仅地主阶级土地和其他私有财产受到剥夺，而且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债利生活者、农村私人工商业者等的私人财产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如河南省郾城县不完全统计，土改中以匪霸为名斗争的中农者有190户；中南区个别地方还造成中农恐慌，大吃大喝，献田地，献金银
。在新中国土地改革政策中对“利贷生活者”（为避免高利或低利之争执，一般不用高利贷者这一名词）与地主阶级是做了区别的，即“凡长期出放大量债款，并依此为其生活只全部或主要来源者”其成份应订为利贷生活者。在土地改革中，不动利贷生活者的财产，但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利贷生活者的债务，应按处理解放前农民所欠富农债务的办法处理之。即利倍于本者停息还本，利两倍于本者本息停付。”
但在实际执行政策中，为了提高成分，对债利生活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不少乡村因为他们放债而错算剥削份量，错划为地主或其他成分进行斗争。如湖北应城义和乡12户债利生活者，都经过群众斗争，废除全部债务，并没收其财产
。湖北宜都县姚家店区枫相乡富农刘永甲因为放债60多斤，被划成地主，并进行斗争，没收其财产
。广东中山外沙乡5户富农中有4户在土改中被农民斗争过，废了债，也征收了多余的土地
。

土改后，农业集体化运动表面上看似以群众自愿、互利为原则进行的，实际上这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迅速推进的集体化，由于“采取急躁冒进的态度，上级计划过大，要求过高，必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现象，”
从而带有浓厚的强制性色彩，农民入社时土地、耕畜等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置，私人财产权经常遭到侵犯。而信用是各自拥有独立财产权的财产所有者之间的一种财产借贷活动，信用的实质是产权问题。尽管上述法律都提出保护农民的私人财产权，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并经常受到侵犯，不可避免影响到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的发展。农民在借贷方面存在极大的思想矛盾。一方面，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活跃农村金融提倡借贷自由，有剩余的农户想把余粮余款出借生息。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又把放债取息视为畏途，思想顾虑较多，一怕“露富”、“冒尖”，即怕把放债说成“剥削”，而“提高成分”，怕“再来二次土改时挨批斗”；二怕提前“实行社会主义”，即怕“归大堆”、“大合伙”、“吃大锅饭”，在一部分农民中流行着“生产不节约，劳动不致富”和“穷光荣”的思想，宁愿粮食霉烂，大吃喝，也不外借。如湖北宜城龙兴乡中农胡吉安1952年春沤了两石小麦，不能吃，煮了喂猪，他说：“倒到地下我心里是安的，借出去别人知道算我剥削帐，怎得了。”中农胡天礼看调研组进村，吓得把借出去的10斤花条子跑去向被借户胡荣三说：“我的花不要，你把条子撕掉，可不让人知道。”中农反映：“有钱多吃多喝点，把房子修好住暖和点，也不借出找麻烦。”

民法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农村居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民法所调整的范围。但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法的立法过程来看，第一次民事立法是在1955—1956年间进行的。在土地改革后，对于农村私人借贷关系主要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的。尽管在土地改革中对旧债务进行了区别对待，宣布“今后借贷自由，利息由双方议订”，规定农村中的债务纠纷，一般由当地区乡村人民政府同农民协会处理，区乡村不能解决的，由县司法机关裁判，但却没有明确的司法依据。从借贷关系调整的实践看，主要做法是乡村政权和农会主持协商调解，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只有在基层政权的赞许甚至直接组织下强借的事例，还鲜见强制私人借贷负债户还贷的事例。

（二）土改前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未能很好处理

大多数的债务长期拖延，放债户想要要不到或不敢要，借债户等待观望，形成僵局。具体说主要有以下5种情况：（1）放债者尽量收回，认为收一颗算一颗，总比不收的强。（2）观望政府如何处理，放债户反映说，政府要就把这个债务废除了，这样放着又不解决，也是有其名无其实。（3）借债户有的尽量还，但有还不完，只得少量应酬，慢慢还清。（4）有的借债户拖着，看政策怎么办，等待政策解决。（5）有的欠的太多，或年代太久，根本不打算还了。如湖北襄阳专区部分乡村，由于旧债未能很好处理，富农放的旧债多数自行消除了，有些富裕中农放的债也是如此
。由此，导致有余粮的中农不敢放债，怕放出了收不回。

同时，还有少数地区对农民的旧债处理不当，如湖北松滋县官渡乡对农民之间的旧债处理办法是，基本采取协商面议方式，放债户一般都不要利，只希望把借主把本归还，也没有分高利贷与一般债务的不同处理，借主马上能还即停息付本，不能还者即转为新债，按二分付息
；湖北钟祥县延年乡农民之间的旧债则强行自行废除
。

（三）在借贷中违反自由借贷政策

一些区乡干部对自由借贷政策认识模糊，片面强调“团结友爱”、“互助互借”，采取开有余粮户的会，以“借出光荣，不借不光荣”为由，以变相强迫借贷的方式代替自由借贷，由此出现乡村干部、群众甚至好吃懒做的懒汉二流子找借口到有粮户强借的情况。如湖北省恩施县高桥乡3户富农借出的610斤谷就是群众集体喊着“自由借贷”的口号到富农家里强迫借出的
。1952年春，湖北省宜昌专区当阳县关陵乡在农会号召下，一次就有26户被迫借出粮3386斤，这种借贷都无利息，借粮户认为是救济，不准备还，而借出户也不敢要
。农民反映“自由借，不自由还”“这种借贷名也没有，利也没有，人情叫乡干部做了。”
同时，少数雇贫农及懒汉有赖债思想，借了不想还，农民反映“借时笑面罗汉，还时鼓明将军。”
如湖北江陵县雨台乡贫农小组长张祖元借中农张祖贵人民币5元，大米2斗，张祖贵向张祖元要了两次，他不但不还反说张祖贵放高利贷
。由此，加深了余粮户的思想顾虑，造成了农民怕招风惹祸的错觉。

又如广东省恩平县在开展自由借贷工作中存在严重的违反自由借贷政策，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迫党、团员及乡村干部带头借贷。如五区负责同志为了打开借贷之“门”，强迫农干搞起“运动”，号召党、团员干部一定要“带头”借贷。一些党、团员干部为了带头借贷，借钱来转贷，有的将山草也借出，有的带头借出后自己已无食。因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的影响，一些贫雇农更加倚赖农干，甚至威迫农干来借贷。有的贫雇农见到党、团员便说：“你是党、团员，为什么不带头借贷。”（2）大小会个别动员，典型突破，带动一般。一些乡为了突破“典型”，打开借贷之“门”，便号召党、团员支部会、干部会、农协会、群众会、青年会、民兵会、华侨会等一系列的会议进行动员号召。并有党、团员干部分户进行个别动员，有的反复动员达五、六次之多，借出者即予表扬，不通者甚而要大会批评。四区龙湾乡在大会上指名批评有猪户说：“你的猪这么大，为什么不卖了借贷。”在此动员号召带动下，一些乡便开展了所谓“借贷运动”。（3）干部分片、分户，摸底算帐，串联发动。太平乡团支部开会摸出太平村有18只大猪，团员即说：“明天一定都要把这些大猪都搞出来”，随后即分工进行动员。二区白庙乡吉堂村全体干部与一华侨中农“算帐”追问其收入开支，动员借贷。（4）干部包办，农会担保。六区箕簧乡一中农，因怕有借无还，经动员仍不敢借贷，农协副主席说：“农会担保，你敢借不敢”，该中农不敢再说不借，只好勉强借出60元。一些乡还成立了“借贷渡荒小组”，实行统借统贷，统一利息的办法。四区南平乡一农民因怕借贷，将100元藏起来被白蚁咬坏。中南乡一华侨听说贫雇农要打开他的借贷之“门”，吓得闭门三天。一些中农和华侨顾虑说：“第二年不可养猪太大，种禾太好”，“有钱不可留，吃了为上计，过两年又是共产，划到水平齐”。有的不满说：“勤的难过，懒的好过，不如大吃几餐”，甚至把借贷比作土改说：“以前是土改，以后又复查，现在又借贷。”其次，中、贫雇农关系因此更趋紧张，一些中农和华侨说：“宁愿借给地主，也不借给贫雇农，借给地主有的还，借给贫雇农不还无办法。”还有的说：“宁丢下大河，也不借给贫雇，甚至骂贫农说：“现在贫雇恶极了。”同时，更加助长了“依赖”、“揩油”与“以穷为荣”的平均主义思想。如龙塘乡一贫雇农借了8元，给小孩买饼干就用了不少，他说：“政府不会饿死一个人，怕什么！”一区一贫雇农借钱后大吃大喝，稻禾又不好，其早造收成还不够还债。
强迫借贷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富裕农民诚惶诚恐，其结果不仅堵塞了借贷之门，更严重地造成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更加混乱与动荡，直接地打击了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新的债务利息未明确规定，高利贷与一般借贷没有明确界限

一般群众只有一个 “放债非法” 的笼统概念。有些人虽然知道“允许借贷自由，利息双方面议”，但不知道到底多少利息才算合法？对高利贷的界限不明确，怕带高利贷的帽子。如湖北咸宁周严乡一个中农说：“放债呗，利少了划不来，多了，你要他的利，他要你的本。”
这句话可以代表一般中农的思想，想放不敢放，踌躇不前。据调查，1952年湖北农村借贷中，无息借贷占放债数量40%
。以上情况严重影响了自由借贷的开展。

总之，土改后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并不是因借贷来源枯绝，农民借贷无门，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的确存在或多或少的闲放资金而不供借贷。由于土改废债的影响、土改后没有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及执行借贷政策上的偏差，农民感到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是农村私人借贷停滞的深层次原因。为此，必须坚决地贯彻现行的自由借贷政策，宣传保障私有，适当地处理旧债，规定一定新的债务利息，以便活跃农村私人借贷，发展农村经济。

三

如前文所述，新区农村的借贷关系在解放后就处于停滞的局面。在经过土地改革这场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借贷停滞的局面更是加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扶助农民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发放了救济粮款，举办了农贷。但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资金有限，因此，在积极兴办信用合作社的同时，提倡开展农村的私人借贷，活跃农村资金的融通，也是中国政府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

1950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给各地的指示电》中指出：土地改革后借债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我们应结合当地党政部门宣传借贷自由政策，鼓励私人借贷的恢复与发展。利息数不要限制，债权应予保障。”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规定，解放后成立的一切借贷关系，包括地主借出者在内，其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契约，均继续有效。195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应宣传并提倡私人借贷自由，利率不加限制，由双方根据自愿两利原则商定。农民自由借贷，实物计算，利息较高，但比没有借贷好，因此应予鼓励
。1952年10月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的第七次区行行长会议，在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私人借贷的情况后，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自由借贷刚有萌芽，信用合作尚未开展，农民日常困难还很多的地区，还不宜于过早限制利息，要提倡自由借贷，同时要积极组织各种信用活动，以便有可能从新信用关系的开展中，限制高利贷的发展及其破坏性。而在土改早已完成、农民的日常资金需要已有可能自己解决大部或一部，自由借贷已有较多发展、劳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相当基础、信用合作社已有初步开展的地区，对自由借贷就不再一般的提倡。应该以政府号召的形式规定利息的最高标准，即货币借贷最高月息3分，实物借贷春借1斗，秋还1斗3至1斗5
。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分别发出指示，制定条例，对解放后农村新发生的借贷关系进行保护，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南局、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所颁布的关于农村债务处理的有关条例，都包括了今后借贷自由、利率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内容。此外，中南军政委员会分别于1950、1951年春耕生产之际，适时发布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提倡农村借贷自由。1953年3月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又颁布命令，明确提出“保证借贷自由”。中南区各地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确保土改前遗留下来的债权继续有效，并给予适当的处理是活跃农村私人借贷的关键。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债占农村当时债务的比重很大，如湖北省1952年旧债占农村当时债务放债总额84.05%
。放债者主要是雇贫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因此，处理旧债必须慎重，不能草率从事。既要承认其私有权，又指出旧债中有高利盘剥的性质，因有的旧债利息数倍或十数倍于本。为照顾债权人的利益及欠债者的偿付能力，各地提出的处理意见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解放前农民彼此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应承认债权继续有效，但利二倍于本者，停利还本；付利一倍以上不足两倍者，其本转为新的债务关系，利息面议；付利不足一倍，得于停付时起，按新议利息付利。

2、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富农及债利生活者的债，依1950年10月政务院通过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处理之。

3、农村债务凡是经过区乡人民政府调解和自行面议处理过，一律不再处理。

4、对农民间解放前之旧债，已废除者，不再处理，未废除者，如农民有要求，或已发生纠纷者，应在承认债权和“有借有还”的前提下，根据情况，或还或缓，分别处理；未提出者，不应去找，亦不作扩大宣传，更不得发动清理旧债，应防止“清债”运动偏向的发生。

5、解放初期，由农会以“清仓”“捐富户”等方式进行的集体借贷，不应作债务问题处理；提出要求者，由政府作一解释检讨，今后不再发生。

6、解放后发生的债务一律有效。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处理原则之外，还针对农村一些疑难债权债务关系纠纷，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1）对于年代较久远的债务关系的处理，提出只要债权人不是地主，且有可靠的证据能证名此项债权关系的成立，仍有债权的效力，依法可请求偿还，关于欠息部分，以不超过原本为合理；（2）解放前的债务若系伪法币或银元，可以按借贷时之食米折价或以折实单位折成人民币归还；（3）继承人一般应继承被继承人之债务，新区农村除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外，其他债务继续有效，无时效限制。

（二）今后的借贷严格执行中南军政委员会1953年3月6日公布的“保证借贷自由，利息多少，由双方面议，各级政府和农会不得加以干涉”
的措施。为了解除农民的顾虑，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提出了适当的利息标准，即“月息三分到五分”，各地提出这样的利息标准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1、适当规定新债利息使放债人有利可图，但必须禁止高利贷的流行，以免农民受到高利盘剥，重陷于贫困破产，

2、制定私人借贷利率标准。为了解除农民的顾虑，制定合理的利息标准，即春借秋还，月息3分到5分。其依据是：第一，农副产品一般保持着5—20%的地区差价和12—50%的季节差价。如1952年湖北蒲圻县新店镇收购新谷牌价每市斤0.045元，与之相隔仅1公里的湖南临乡县摊头镇新谷牌价0.048元，地区差价6.67%，湖北黄梅县小池口镇新谷牌价0.050元，与之一江相隔的江西九江牌价为0.0575元，黄梅土桥铺新谷牌价为0.0415元，与之相隔10公里的安徽省宿松牌价为0.048元，地差均在15%以上。1953年湖北省粮食价格指数元至三月上升2.2—5.9%（以1952年12月为基期），四月上升达13.2%
。另据湖北襄阳专区调查，1952年小麦下地时卖16.2元一石，到种麦时卖21.6元一石，计算利息是33.3分，香油十月份每斤0.40元，三月份每斤0.60元，计算利息50分
。湖北孝感专区的新谷与陈谷在春秋两季的差价为25%
。农村虽有大批闲放的谷物，但它是零星的分散在小生产者手上，他们有完全的囤积贷放的自由。如果利息的比例不高于差价的百分比，闲放的谷物就会作为商品囤积，直接阻碍着借贷关系的发展。第二，利息的高低一般决定于生息资本的供求关系。鉴于农村私人借贷仍处于停滞的局面，要借的人埋怨“借贷无门”，利息不能过低。农民反映，“太高了不像话，还同过去一样，太低了人家拿粮食给你为啥子，想同政府借贷款二分的利息到好，就是借不到。” 借债户内心埋怨“借贷好救急，就是不容易。”
因之，利息不能过低。第三，旧中国有一个习惯传下来的一般利息率，即所谓“谷加5，钱加3”，沿江经济发达地区，则为“谷加3，钱加5”。
在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利息率涨了很多，解放后随着物价的稳定，从各地调查情况来看利率又恢复到该水平。

3、提倡货币、月利借贷。春借秋还是农民的习惯，仍可实行，但提倡货币和月利借贷，因货币与短期借贷，资金周转较快，又能解决农民临时困难，不致演成背债现象。

（三）除上述措施外，各地还提出了以下意见：

1、打通乡村干部和贫雇农的思想，反复耐心地予以说服教育，使其认识到强迫借贷侵犯私有财产权，对借贷本身及与生产的危害性，由其自觉自愿地主动予以纠正。属于集体借贷者，可改为私人借贷关系，重新面议立约，讲明期限和利息（利息过高者，可经双方协议适当降低），借贷双方无意见者，即不应再予追究。

2、巩固新的生产关系，颁发土地证，大力宣传以后不再改革，稳定各阶层的情绪，消除不敢大力发展生产的思想顾虑。

3、组织信用合作社，以此掌握农民手中的部分余资，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民自己各方面的困难和需要，一方面也可限制高利贷的暗中活动。

4、大力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5、提倡“精简节约”“爱国发家”“勤劳致富”反对“铺张浪费”使农村资金走上正道。

由于中南区属于新区（除河南省北部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尚在进行或刚刚完成，虽对农村中新出现的高息借贷也很关注，提出了借贷利率标准，但政策的重点还是解决私人借贷停滞问题，对提出的利率标准并没有强制推行，仍然提倡借贷自由、利息面议，以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以上政策既考虑了活跃农村私人借贷，又考虑了部分欠债多的农户的偿债能力，既让放债者有利可图，又不至于使借债者演成长期背债现象，同时还力图打消群众的思想顾虑，提倡农户间的资金和劳动互助。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度促进了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的发展。据对鄂、湘、赣、粤4省19个乡1953年度发生的私人借贷关系的调查，1953年度的私人借贷率为31.22%，比土改结束时的1952年度的借贷率增加9.04个百分点。在借贷额方面，1953年度的私人借出总额折合稻谷376990市斤，比1952年度的私人出借总额224313市斤增加68.06%；1953年度的私人负债总额折合稻谷1063095市斤，比前1952年度的负债总额增加49.39%
。
从负债农户户均借贷额情况来看，鄂、湘、赣、粤4省19个乡1952年度与1953年度私人借贷关系中户均借贷额情况比较如下表1。
表1  鄂、湘、赣、粤4省19个乡1952—1953年度借贷农户户均借贷额比较

                                            单位：折合稻谷市斤

	
	1952年度户均借贷额
	1953年度户均借贷额

	
	户均借出额
	户均借入额
	户均借出额
	户均借入额

	
	总平均
	中农
	总平均
	贫农
	总平均
	中农
	总平均
	贫农

	鄂湘赣10个乡
	496.33
	519.70
	417.79
	360.84
	466.78
	431.07
	609.56
	747.19

	湖北5个乡
	369.65
	354.65
	386.58
	321.41
	370.37
	356.21
	405.01
	378.18

	广东9个乡
	447.34
	467.67
	419.35
	356.37
	396.38
	383.82
	383.23
	310.87


资料来源：根据《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湖北农村经济调查（五个典型乡综合材料）》（1954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SZ18-1-285整理。
如表1所示，1953年度中南4省私人借贷关系中出借户的户均放贷额除湖北省略有增加外，其他各省均有所减少。这反映了通过在农村执行一系列的自由借贷政策，农村借贷停滞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好转，私人借贷面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农户在出借过程中，思想顾虑并没有完全消除，并不敢大胆出借。特别是在放债户中占最大比例的中农阶级，从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与1952年相比，1953年的户均出借额或维持不变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如鄂、湘、赣3省10个乡中农的出借额下降了17.05个百分点，广东下降了17.93个百分点；另如湖北5乡，中农阶层1952、1953年的户均借出额折合稻谷分别为354.65市斤、356.21市斤，1953年比1952年略有增加。与1952年相比，1953年鄂、湘、赣3省10个乡私人借贷关系中户均借入额增加了45.90%，其中贫农阶级的户均借入额增加了1.07倍。与此相反，广东省1953年负债户户均借入额比1952年减少了8.61个百分点，其中贫农阶级户均借入额下降了12.77个百分点。

从各地调查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放债户中，以新富裕中农及新中农为多。一部分老中农尤其是老富裕中农，个别受了算剥削帐的影响，仍不大敢借出。他们怕捞不回本、怕得罪人（收债时）、怕算剥削，而拿盈余扩大生活消费。如广东省临高县南茶乡头佑村中农刘不要在夏收开始时借3笔谷给人家吃，村干部向调查组汇报时，碰巧他坐在旁边，他连忙要求：“会志，3笔谷子算啥，不要登记吧。”这说明他们对借贷取利还是疑虑重
。广东省曲江县共和乡老富裕中农沈乙发有剩余谷1400斤不肯放出，自己则乘火车到韶关看戏，进茶楼酒馆，1953年9月去了2次便花了六、七百斤谷。有的则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多加积累，有备无患”，把粮食积存起来不借不卖。而困难的农民主要认为“现在借贷无门，有借就好，有谷借一石完三箩也情愿。”
 
综上所述，土改后中共所实施的农村借贷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私人借贷停滞的局面，活跃了乡村金融，但由于当时对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民间借贷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或强制利用，致使出借农户存在很大的思想顾虑，从而导致农村借贷停滞的现象始终存在。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农业集体化的工作部署。实现集体化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变农民个体经济为农村集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这样，也就铲除了生产利贷剥削的土壤。由此，毛泽东开始对“四个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作为互助合作的对立面进行严厉的批判，认为实行“四个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195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反高利贷座谈会进一步提出了“代替私人借贷”的方针。会议认为，在农村已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私人借贷关系是不应该再予一般提倡了，而应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信用合作社，配合国家农贷工作，去代替私人借贷。对于国家和信用社贷款还不能满足农民资金要求的地区，暂时利用一下和允许私人借贷存在也还是可以的，但必须注意积极做好农贷和信用社工作，把高利贷活动排挤出去。会议一致认为今后应以信用合作社利息作为社会借贷利息的合法标准，使私人借贷跟着社会主义借贷走，限制其向资本主义高利贷剥削方面发展。到此，中共的农村私人借贷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提倡自由借贷转向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加强国家农贷来抑制农村私人借贷的发展。

四

综观20世纪50年代前期人民政府关于新区农村私人借贷政策的演变过程，在制定土地改革中债务政策时，中国政府注重了解各地区的情况，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坚持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宗旨，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从有利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出发，使政策不断得到调整、完善。在废除封建债务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借贷关系呆滞的客观情况，着眼于活跃农村资金融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提倡自由借贷、利息面议。其中体现出的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从有利于生产力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等思想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在对待农村私人借贷问题上，中国政府密切关注高息借贷可能给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始终关心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并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避免他们陷入“困难—借债—更困难”的恶性循环，尽管当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这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必须坚持的执政理念。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国领导人在理论上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最具有优越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克服农民生产生活困难以铲除生产利贷剥削土壤，政策转向取代农村私人借贷也就势在必行了。
历史多次证明，对市场和货币流通依赖日益加深的农村经济，一旦民间借贷关系断绝，政府又无力或不能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经济地位不但无法得以提升，反而有进一步恶化或加速破产的可能，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将受到影响。总是处于现金货币短缺或枯竭状态的农村社会，迫切需要利用借贷手段来维系农村社会资金、劳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和优化配置，尤其需要较为宽松、顺畅但有规则的现代金融借贷来缓解农民对货币的需求，以维持和激活农村经济。
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局限于本乡本土、数额较小的农村私人借贷活动相比，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的很大程度上已逐渐突破了地缘范围，借贷金额也更大，随着民间信用的范围变广，规模变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逐渐放大，借贷纠纷渐趋增多。在此情况之下，更应该在法律上完善和建立对个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一旦社会公众的财产权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或尊重及有效的保护，则社会公众之间所进行的民间信用也就自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承认，这样，民间信用的法律地位也就自然得以确立，民间信用也就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其发展将更加有序和规范。

（注：本文是在笔者博士论文《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南区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的部分章节改写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苏少之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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